
日期：2023 年 5 月 21 日                                    講員：王維瑩 

地點：八德浸信會（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60 號 2 樓之 1 楊台富 Tel: 27489132） 

題目：要不要順從 

經文：使徒行傳五章 17-32 節 

 

「要不要順從」這個議題經常在信徒實際的生活中被提起，比較其他宗教信仰，基督教

很晚才進入華人世界，被視為外來宗教，或被稱為洋教。信徒參與教會活動，遵守基督

教的教導，這些教導和家庭習俗和社會文化不同，以致產生了許多爭議。小的問題產生

在家族，如參與祭祀祖先、吃拜過偶像的食物、驅邪或祈福的物品、抽籤、卜卦算命、

看風水等等。大的問題產生在整個國家的政策、法規的遵行，媽祖繞境、祈福求雨、聖

誕節佛誕節放假。古代的社會，宗教並不單屬於一個家族，乃是整個氏族或國家的行動，

祭天、祭祖、祭祀眾神，或者在天災或瘟疫的時候，族長或執政者帶領百姓祭祀某個神

明以平息災難，都成了全民的活動。身為一個信奉基督的人，是否要順從當權者，從聖

經看有不同的說法。 

 

馬太福音二十二 15-22 有人問耶穌說：「納稅給該撒（凱撒）可以不可以？」耶穌很巧

妙地回覆了這個問題，要人指認一個羅馬銀幣（銀錢）Denarion 上面的像和號是誰的。

這個面值的銀幣上面有羅馬皇帝提比流斯 Tiberius（公元 14-37 年）的像和稱號「提比

流斯 凱撒，神聖奧古斯督的兒子，奧古斯督」（Teberius Caesar, son of the divine Augustus, 

Augustus），於是耶穌說：「這樣，該撒（凱撒）的物當歸該撒（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

上帝。」羅馬書十三 1-2 保羅寫到：「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

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安置）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

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這兩處經文看來耶穌和保羅都主張信徒要服從於政府的政

策，納稅行善。 

 

今天，使徒行傳五章 17-42 節給了我們另一種觀點。 

v.17「大祭司」（單數）和他的一切「同人」（複數，與他的），就是撒都該教門的人，都

起來，滿心「忌恨」（忌妒）。 

v.18 就下手拿住「使徒」（複數），收在「外監」（公眾的監牢、官方的監牢）。 

v.19 但主的「使者」（單數）夜間開了監「門」（複數），領他們出來，說。 

v.20 你們去站在殿裡，把這生命的「道」（複數，話語 hrema）都講給百姓聽。 

v.21（－使徒）聽了這話，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就進殿裡去「教訓」（教導）人。「大

祭司」（單數）和他的「同人」（複數）來了，叫齊公會的人，和以色列族的「眾長老」

（長老的議會），就差人到監裡去，要把「使徒」（他們）提出來。 

v.22 但「差役」（複數）到了，不見他們在監裡，就回來稟報。  

v.23 說：我們「看見」（發現）監牢關得極妥當，「看守的人」（複數）也站在門外，及

至開了門，裡面一個人都不見。 

v.24「守殿官」（單數）和「祭司長」（複數）聽見這話，「心裡犯難」（指沒有主張），不

知這事將來如何。 



v.25 有一個人來稟報說：（＋看哪）你們收在監裡的人，現在站在殿裡「教訓」（教導）

百姓。 

v.26 於是守殿官和「差役」（複數）去帶使徒來，並沒有用「強暴」（暴力）。因為怕百

姓用石頭打他們。 

v.27 帶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會前，「大祭司」（單數）問他們說：  

v.28 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不可奉這名「教訓」（教導）人麼？（＋看哪），你們倒

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指把殺死耶穌的罪

算在他們頭上） 

v.29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回答和眾使徒）說：「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必

須順從上帝更多於順從人） 

v.30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上帝已經叫他復活。 

v.31 上帝且用右手將他高舉（或譯上帝高舉這位在他的右邊），叫他作君王，作救主，

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 

v.32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是這些事的見證人）。上帝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

這事作見證）。 

 

一、不順從的對象 

v.29 彼得回答和眾使徒說：必須順從上帝更多於順從人。 

在新約聖經耶穌去世後不久，信耶穌並不是去信另外一個宗教，乃是在猶太教徒的身分

下相信耶穌，當時，信耶穌的人還很少，羅馬政府根本不管這些人，認為他們是猶太教

裡面的派別之爭，對於廣大的帝國，基督徒和猶太教之間的爭鬧是政府不需要關切的小

事情。主耶穌也不是羅馬帝國要抓、要對付的對象，而是猶太教自己的內鬥，才把耶穌

送交給羅馬政府判刑處死。同樣的，跟隨耶穌的使徒們所抗爭的對象也不是羅馬，而是

自己人－猶太教的當權者，這些人是與他們同族、同文化、同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 

 

羅馬帝國，以當時的社會而言，算是一個非常紀律嚴明的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必須遵

守國家的法令，羅馬的家庭觀念（命令 20-50 歲要結婚，離婚或寡婦被要求在六個月到

兩年內再婚，自由婦女要生三個、被釋放的女奴要生四個才有豁免行使法律事務要有男

性監護人陪伴。單身和無子女的婦女要受繼承的限制，以及被否決法律獨立的特權）和

社會秩序（要求守法）也都很好，基督徒在政府的領導下，耶穌也認同要向羅馬政府納

稅，保羅也同意要納糧、要繳稅，並且要遵守政府要人行善的政策（你只要行善，就可

得他的稱讚）。從這樣的比較看出來，對於一個當權者，基督徒並不需要一味的反對，

而要就事論事，當權者正確的地方，我們必須順從。 

例：我們該繳納給政府的錢，必須誠實繳納，如納稅、水電和電信費用。 

 

二、不順從的原因 

v.28 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不可奉這名教導人麼？看哪！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

了耶路撒冷，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 

從這段經文看出來彼得和約翰被要求不能奉主耶穌的名教導人，這樣的要求是他們以及



所有的使徒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們不順從。我們也看出來這些猶太的宗教領袖所畏懼的

乃是使徒的傳講使他們背負了殺死耶穌的罪名。 

 

有些事情基督徒可以順從，但是關於不能奉主耶穌的名教導人，也就是不能傳福音，是

當時的基督徒絕對不能順從的。但是，當我們看這樣的經文，我們也不能一言斷定，基

督徒在任何時候，都要傳福音。現在許多伊斯蘭信仰的國家是禁止傳福音的，傳福音就

被處死，只能夠隱忍或秘密行動。羅馬逼迫基督徒的時代，信徒也是到處躲藏，挖掘地

下的通道和教堂。聖經經文的每個故事，都有當時的情境，換了一個時空的情境，信徒

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例：大陸的教會是否要服從三自愛國運動，登記受管。順從有順從的好處，比較不會受

到異端邪說的引誘，也有壞處，講道和傳福音都不能很自由。不順從也有不順從的好處，

不受政府約束，但也有壞處，各地來的傳道人帶來不同的教導。 

 

三、不順從的情境 

v.26 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帶使徒來，並沒有用暴力。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 

從這段經文，我們能夠約略猜想當時的情境對於使徒們是有利的，在五旬節的時候就有

三千人歸信耶穌，這些人不斷到處去講他們的經歷，加上彼得和約翰在聖殿門口奉主耶

穌的名醫治了那個癱瘓多年的人，這接事件會造成一個很大的轟動，耶路撒冷的居民愈

來愈多來聽聽這些事情，也願意聽使徒們說話，他們的影響力愈來愈大，這些猶太宗教

領袖雖然很氣，但卻有所顧忌，不敢任意對待這些被百姓信服和敬重的人。 

 

看了這三點，不順從的對象，不順從的原因，不順從的情境，當我們面對衝擊，思想要

不要順服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從神來的智慧去決定。在不同的時空，硬碰硬的不順服，

未必是好的對策，但有些時候，神也感動我們不要順服當權者。兩者有利有弊，沒有絕

對的是或非，我們只能求問神，神帶領我們。 

例：我讀神學院一年級時，外婆去世。外婆的全家除了外婆的姊姊外，都不信主。我預

備去參加葬禮，為了要不要拿香，問了好幾位老師和同學，大家的答案都不同，只能禱

告。記得就在從高雄火車站走路到舅舅家的時候，神感動我：外婆不需要我拿香了，但

我可以為她祈禱。當天，不料中午大家就談起信仰，下午法會的時候，表哥分香，就越

過了我。兩天下來，我非但沒有受到長輩的責備，長輩還認為我非常真誠流淚禱告，比

起有些虛應一下的其他人好。感謝神，沒有受到攔阻，還作了見證。 

 

要不要順從，我們尊重每個當事者的作法。有一天，我們如果面對這樣的爭戰，願神引

導我們。 


